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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/2024年度中学学位分配办法  

（适用于 2024年 9月入读中一）  

常见问题  

 

自行分配学位  

 

(1) 问  何谓自行分配学位？  

 

 答  自行分配学位是学校预留作自行录取学生的中一学位，官立、资助

及按位津贴中学可预留不多于 30%的中一学位，而参加派位的直接

资助计划（直资）中学则可预留多于 30%的中一学位，作为自行分

配学位。  

 

(2) 问  自行分配学位的申请程序是怎样的？  

 

 答  本年度自行分配学位的申请日期为 2024 年 1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至

1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，所有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中学（参加派

位中学）在同一期间接受申请。  

 

应届参加派位的小六学生家长会在 2023 年 12 月上旬透过其子女就

读的小学，收到两份《中一自行分配学位申请表》。在不参加派位

小学就读的学生可于 2023 年 12 月 5 日至 2024 年 1 月 16 日期间的

办公时间（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及下午 2 时至 6
时，星期六、日，及公众假期休息）内，前往教育局学位分配组（地

址：九龙观塘伟业街 223 号宏利金融中心 2 楼 2 室；电话： 2832 
7740 及 2832 7700）（注：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计划于 2023 年第四季

搬迁至九龙九龙塘沙褔道 19 号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西座平

台。有关详情将于教育局网页公布。），申领有关申请表。  

 

此外，为配合「智慧政府」策略，教育局由 2023 年起将中一入学

申请电子化。如家长已登记成为「中一派位电子平台」用户并以「智

方便 +」 1绑定帐户，除纸本申请表外，他们亦可透过「中一派位电

子平台」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申请。有关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申请的详

情，家长可参阅 2023 年 12 月上旬派发的《申请中一自行分配学位

家长须知》。  

 

家长如需查阅参加派位中学的名单，可参阅《申请中一自行分配学

位手册》，有关手册会于 2023 年 12 月上旬分发给各小学。家长亦

可浏览教育局网页（www.edb.gov.hk）（选择：主页  > 教育制度

及政策  > 小学及中学教育  > 学位分配  > 中学学位分配办法），

或透过教育局 24 小时自动电话查询系统（电话： 2891 0088）（按

1（广东话）> 5（传真服务）> 04（中学学位分配办法：选校名单）），

经传真取得相关的学校名单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关「智方便+」的登记详情，请浏览「智方便」专题网站（ www.iamsmart.gov.hk）（选择：主页 > 登记「智

方便」 > 登记方式）。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/index.html
https://www.iamsmart.gov.hk/s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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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问  家长可以为子女申请多少所中学？如家长向多于两所参加派位中

学提交申请，会有甚么后果？  

 

 答  自行分配学位的申请不受地区限制，而家长只可以为子女向不多于

两所参加派位中学申请。家长必须留意，如他们向多于两所参加派

位中学申请自行分配学位，无论有关申请是以纸本或透过「中一派

位电子平台」递交，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学位申请将会作废。  

 

学生／家长收到的两份《中一自行分配学位申请表》，分别印有「选

校次序 1」和「选校次序 2」。「选校次序 1」代表学生的第一选择

（首选），而「选校次序 2」则为其第二选择（次选）。教育局会

根据每份申请表独有的申请编号识别申请人的首选和次选（相同选

校次序的纸本申请及透过「中一派位电子平台」递交的申请载有相

同的申请编号）。  

 

如家长已透过「中一派位电子平台」递交申请，请勿向中学重复递

交纸本申请表，反之亦然。若家长重复递交申请（即同时以纸本申

请表及透过「中一派位电子平台」向同一所中学递交载有相同申请

编号的申请），该申请只会当作一个申请处理，所以重复申请并不

会增加学生获派该校的机会。请注意，家长切勿分别透过「中一派

位电子平台」及以纸本申请表向两所不同的中学递交载有相同申请

编号的申请，否则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学位申请将会作废。  

   

(4) 问  除只可以向不多于两所参加派位中学递交申请外，家长为其子女申

请自行分配学位需留意些甚么？   

 

 答  成功申请自行分配学位的学生，不会经统一派位获分配学位。因此，

家长应只向属意的中学提出申请。请家长留意，无论有关申请是以

纸本或透过「中一派位电子平台」递交，申请一经递交，便不可撤

回、取消或更改选校次序。所以，家长决定申请前，必须审慎考虑，

作出适当的选择。  

   

  



3 

(5) 问  家长应怎样为子女选择合适的学校？  

 

 答  家长应对学校作全面的考虑，例如学校的办学理念、传统特色、宗

教、班级结构、发展和运作等，以衡量学校能否配合子女的特质、

性格、能力及兴趣，从而作出适当的选择。  

 

各中学会因应本身的办学理念和特色，订立收生程序、准则及比重。

学校所订定的准则及比重，必须公平、公正、公开以及合乎教育原

则，并须在接受自行分配学位申请前预先向外公布，例如：在学校

当眼处张贴、上载于学校网页、列载于《中学概览》内或以书面形

式提供给每一名申请人。学校可以安排面试，但不可以设任何形式

的笔试。  

 

家长可以参阅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于 2023 年 12 月上旬派发

的《中学概览》，亦可登入《中学概览》及学校的网页，以浏览有

关学校的最新发展。  

 

(6) 问  中学不准设任何形式的笔试，那么，学校可以怎样评核申请人的表

现？  

 

 答  学校会根据订定的收生准则及比重，例如学生在学业和非学业方面

的表现，进行甄选，部分学校亦会透过面试，进一步了解申请人的

性向、兴趣和潜能，从而录取适合就读该校的学生。  

 

(7) 问  申请自行分配学位时，学生需要向中学递交哪些文件？   

 

 答  以纸本递交申请的家长必须递交的申请文件包括《中一自行分配学

位申请表》及学校所需的资料，例如成绩表、奖状证书、参与课外

活动及社区服务的奖状或证明。学生毋须向中学提交非现成资料如

小学推荐信、填报校内各科的分数或名次。  

 

如家长透过「中一派位电子平台」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申请，在按选

校意愿选取拟申请的中学（即选校次序 1 或选校次序 2）后，须上

载学生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按申请中学所需文件的类别（例如已填妥

的校本申请表、成绩表副本和证书及奖状）将文件上载至相关的资

料夹，并以「智方便+」进行数码签署以完成申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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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问  如学生申请了两所中学的自行分配学位，并成功获得录取，教育局

会根据甚么准则来分配学位？  

 

 答  教育局会根据每份《中一自行分配学位申请表》独有的申请编号来

识别申请人的首选和次选（相同选校次序的纸本申请及透过「中一

派位电子平台」递交的申请均载有相同的申请编号），然后再将学

生的选校次序和学校的《自行分配学位正取／备取学生名单》配对。

如学生申请的两所中学均录取该生，电脑会按学生的选校次序分配

学位，即学生会获派其首选的中学。  

 

如家长申请的学校最终未能就本年度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提供中一

学位，有关的申请不会获得处理。  

 

(9) 问  除了可以申请不多于两所参加派位中学，学生是否可以同时申请赛

马会体艺中学？  

 

 答  可以。赛马会体艺中学接受中一入学申请的日期为 2024 年 1 月 2
日至 1 月 18 日。学生如获赛马会体艺中学录取，便不会透过中学

学位分配办法获自行分配学位或统一派位，但如未获录取，则仍可

透过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派中一学位。  

 

(10) 问  学生是否亦可以同时申请不参加派位的直接资助计划中学（非参加

派位直资中学）？  

 

 答  可以。由于学生申请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的数目并无限制，故此，

学生可能会获多所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，但只要家长将已签署

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表》正本呈缴予其中一所录取

其子女的学校，即表示确认接受有关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的中一学

位，并愿意放弃其他政府资助中一学位（包括参加派位中学及赛马

会体艺中学的中一学位），学校会于 2024 年 4 月底或以前通知教

育局家长的决定。教育局在收到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递交的《录取

的参加派位学生名单》后，将不会透过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把名单上

的学生分配到其他中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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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（通知安排）  
 

(11) 问  何谓中学学位分配办法下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（通知

安排）？  

 

 答  由 2020 年度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开始，各参加派位中学（包括赛马

会体艺中学）在完成处理自行分配学位的申请后，须于统一派位阶

段开展前的一个指定日期，透过书面及电话通知所有正取学生的家

长其子女已获学校纳入其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名单 2。学校须事

先让家长知悉有关通知安排，并收集所需的联络资料。本年度的指

定日期为 2024 年 3 月 27 日。如家长已登记成为「中一派位电子平

台」用户，他们亦可于同日上午 10 时起透过电子平台查阅自行分

配学位正取学生通知。有关的通知安排不包括备取及落选学生，亦

非派位结果，家长毋须回复有关中学是否接受学位。获参加派位中

学通知为正取学生的家长毋须于 2024 年 4 月开展的统一派位阶段

填写《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》（《选校表格》）的选校部分。  

 

上述的通知安排属行政措施，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机制和程序并

无改变。所有本年度参加派位的学生均会于 2024 年 7 月 9 日获通

知中学学位分配办法下的派位结果（包括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

的结果）。  

 

如学生在不参加派位的小学就读，而于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获分配学

位，参加派位中学或赛马会体艺中学将于派位结果公布当日（即

2024 年 7 月 9 日）致电家长，通知其自行分配学位的正式结果及相

关安排。如有需要，家长亦可于 2024 年 7 月 9 日直接向曾经递交

申请的中学查询。  

 

(12) 问  

 

 

如学生已向两所参加派位中学申请自行分配学位，是否有机会分别

收到两所学校通知为正取学生？  

 

 答  如个别学生向两所参加派位中学申请自行分配学位，并同时获录

取，其家长会分别获该两所参加派位中学通知其子女获甄选为正取

学生，有关学生会按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机制获派首选的中学。 

 

(13) 问  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备取学生及落选学生会否获参加派位中学预早

通知其申请结果？  

 

 答  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参加派位中学只须通知正取学生已获学校纳入

其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名单，学校不可通知备取及落选学生其自

行分配学位的申请结果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的详情及通知书样本，请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1 8 /2 0 19 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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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问  备取学生何时会获 参加派位中学通知 已获派该校的自行 分配学

位？  

 

 答  有关的通知安排不包括备取及落选学生，本年度所有学生包括备取

学生会于 2024 年 7 月 9 日收到教育局发出正式的派位结果。  

 

(15) 问  

 

 

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后，有关学生的家长

须否向该学校表明其选校次序，以及确认接受有关学位？  

 答  按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，家长毋须向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提交申

请的中学透露其选校次序，而且参加派位中学在有关通知安排下向

家长发出的通知并非正式的派位结果。因此，家长获参加派位中学

通知其子女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后，毋须向有关学校表明其选

校次序，或确认接受有关学位。  

 

(16) 问  

 

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后，家长可否替其子

女更改选校次序？  

 

 答  按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机制，无论有关申请是以纸本或透过「中

一派位电子平台」递交，申请一经递交，便不可撤回、取消或更改

选校次序。因此，家长不可于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其子女为自行分

配学位正取学生后，更改选校次序。  

 

(17) 问  

 

参加派位中学可否向家长查询其子女的选校次序？  

 答  在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下，为子女申请自行分配学位的家长毋须

向学校申明选校意愿。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

机制并无改变，因此，参加派位中学亦不应向家长查询相关资料。 

   

(18) 问  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正取学生后，家长可否放弃该自行分配学

位，并填写《选校表格》以参加统一派位？  

 

 答  按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机制，所有获派自行分配学位的学生均不

会在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学位。因此，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家长毋

须于《选校表格》上填写学校选择。即使家长于 2024 年 4 月开展

的统一派位阶段在《选校表格》填写学校选择，其子女仍会按现行

机制获派自行分配学位的中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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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) 问  

 

 

有关通知安排是否等同正式公布自行分配学位的结果？获参加派

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后，家长须否即时到有关中学

办理入学注册手续？  

 

 答  有关通知安排乃行政措施，并非最终派位结果。现行中学学位分配

办法机制和程序并无改变，所有本年度参加派位的学生均会如常于

2024 年 7 月获通知中学学位分配办法下的派位结果（包括自行分配

学位及统一派位的结果）。  

 

由于参加派位中学向家长发出的通知并非正式的派位结果，家长毋

须即时到有关中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。待 2024 年 7 月 9 日中一派

位结果正式公布后，家长会获发《派位证》及《入学注册证》，届

时须在指定注册日期内（即 2024 年 7 月 11 日至 7 月 12 日）到获

派中学办理注册手续。  

 

 

(20) 问  

 

参加派位中学透过书面及电话于指定日期通知自行分配学位正取

学生的家长时，有甚么需要注意？  

 

 答  学校应在家长（特别是在香港以外地方居住／工作的家长）递交自

行分配学位申请时，提醒他们应适时向学校更新联络资料。学校亦

须向家长清楚交待有关以书面及电话于指定日期通知自行分配学

位正取学生的安排。此外，学校应就校本情况作出妥善安排，包括

预留合适的邮递时间，以确保正取学生家长于指定日期收到书面通

知其子女已获学校纳入其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名单、编订致电有

关家长的时间，以及制订未能于指定日期联络上家长的相应安排

等。  

 

(21) 问  

 

如家长致电参加派位中学查询其子女是否该校的自行分配学位正

取学生时，参加派位中学应如何处理有关查询？  

  

 答  由于学校难以透过电话核实来电者身份，因此并不建议学校透露个

别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资料，以免抵触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。

学校可告知家长会透过哪些途径通知获甄选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

学生的家长。同时，学校亦可提醒家长，如他们已登记成为「中一

派位电子平台」用户，他们亦可于同日上午 10时起透过电子平台查

阅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通知。如家长有其他查询，学校可按其校

本查询机制处理。  

 

(22) 问  

 

除了透过书面及电话通知外，中学可否以其他途径通知自行分配学

位正取学生的家长？  

 

 答  除了透过书面及电话通知外，学校在有需要时可同时以其他途径通

知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家长，但必须遵照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

例的原则及要求行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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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3) 问  若学生同时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及获非

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，并决定放弃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的学位，

为何必须向有关的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取回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

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？若没有取回有关文件，学生最

终会否获派有关参加派位中学？   

 

 答  按现行机制，在善用公共资源的大前提下，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会

在家长接受其中一学位后收取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，以及《小

六学生资料表》正本，以确认接受有关学位，并愿意放弃透过中学

学位分配办法获分配其他政府资助中一学位（包括参加派位中学及

赛马会体艺中学的中一学位），以避免学生同时拥有两个公帑资助

中学的学位。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若学生获参加派位中学（包括赛

马会体艺中学）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及已获非参加派位直

资中学录取，须于 2024 年 4 月指定时间内（即于 2024 年 3 月底收

到学校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后约 5 个工作天内，而 2024
年度在一般情况下的最后通知日期为 2024 年 4 月 10 日）决定是否

放弃有关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的学位。如家长没有在指定时间内通

知有关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及取回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和《小

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在现行的机制下，有关学生会获纳入非参

加派位直资中学于 2024 年 4 月底或以前提交的录取名单，因而不

能透过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派参加派位中学的学位，包括获甄选为

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有关中学。  

 

(24) 问  家长如向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取回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

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学校可否拒绝家长的要求？  

  

 答  现行收取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表》正本的安

排，是基于善用公共资源的大前提下作出，藉此确认有关家长的选

择，以免学生同时拥有两个公帑资助中学的学位。在有关通知安排

下，如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家长决定放弃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的

学位，他们须于指定时间内（即于 2024年 3月底收到学校通知为自行

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后约 5个工作天内，而 2024年度在一般情况下的

最后通知日期为 2024年 4月 10日）通知有关学校，并取回已签署的

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学校必须按家长的

要求退回有关文件。惟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正本一经取回，即

表示家长放弃该学位，因此家长在作出决定前，必须谨慎考虑。  

 

  



9 

(25) 问  如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家长未有于指定时间内向非参加派位直

资中学取回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

其后可否向有关学校要求取回有关文件，放弃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

提供的学位？  

 

 答  在现行的安排下，家长向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递交已签署的《家长

承诺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即表示确认接受有关非参

加派位直资中学的学位，并愿意放弃透过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分配

其他政府资助中一学位（包括参加派位中学及赛马会体艺中学的中

一学位）。  

 

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由于部分学生在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

配学位正取学生后，或会放弃早前已获录取的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

学位，有关家长须于指定时间内向该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取回已签

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以便有关非参

加派位直资中学按其候补名单录取其他学生，以填补有关学位空

缺，并于 2024年 4月底或以前将有关录取名单交回教育局。因此在一

般情况下，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家长不应于指定时间后才向非

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取回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六学生资料

表》的正本。  

 

(26) 问  如家长已向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取回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

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以表明放弃早前已获录取的学位，日后可

否重新要求入读该直资中学？  

 

 答  家长如向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取回已签署的《家长承诺书》及《小

六学生资料表》的正本，即表示家长已决定放弃早前已获录取的学

位。在 2024年 7月派位结果公布后，如家长重新向该非参加派位直资

中学申请中一学位，学校可按其校本收生机制，决定是否再次錄取

该学生。  

 

(27) 问  参加派位中学向教育局递交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名单后，可否作

出修改？  

 

 答  参加派位中学须于指定日期或之前（ 2024年度的日期为 2024年 3月
26日）将《自行分配学位正取／备取学生名单》（名单）递交予教

育局。学校于递交名单前务须小心核对，以确保名单上的资料正确

无误。  

 

在递交名单后，学校不可作出修改。若学校因特殊情况而必须修改

已递交的名单，有关学校须尽快以书面向教育局作出解释。由于正

取学生名单的修改或未能及时于「中一派位电子平台」反映，在征

得教育局同意后，有关学校须妥善通知受影响学生的家长，清楚说

明有关修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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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8) 问  如学生没有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，是否表

示不会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获派学位？   

 

 答  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部分学生或会同时获两所参加派位中学甄选并

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，而他们最终会按现行中学学位分配

办法机制获派首选的学校并因而腾出另一个学位。此外，部分正取

学生或会选择放弃自行分配学位而接纳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的学

位，其自行分配学位亦会因而腾空。因此，未获通知的学生或会以

备取学生身份填补这些未使用的自行分配学位。  

 

(29) 问  家长可否于参加派位中学通知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后，申请入读

其他心仪中学（俗称「叩门」）？  

 

 答  在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机制下，学校的中一学位经扣除重读生及

自行分配学位后，余下的学位将用于统一派位。中学不应在派位结

果于 2024 年 7 月公布前就有可能出现的未使用学额进行任何收生

程序（包括接受申请、甄选及录取学生的程序），以避免增加家长

及学生的压力和造成不公平的现象。因此，家长在派位结果公布前

无需向其他心仪中学「叩门」，以免影响学校运作。  

 

(30) 问  参加派位小学是否仍须呈报已获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

学生校内成绩，以划分个别学生的派位组别？  

 

 答  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机制维持不变，参加派

位小学仍须为所有学生（包括已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

位正取学生的学生或获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的学生等）呈报小

五下学期及小六上、下学期的校内成绩。在统一派位阶段，电脑会

将全港／同一学校网的所有参加派位学生经调整后的积分按高低

排列次序，然后平均划分为 3个全港／学校网派位组别，每个派位组

别占全港／学校网内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。换言之，每一派位组别

的人数主要取决于总参加派位学生人数，而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所

有参加派位学生（包括获通知的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）会按调整

后的积分划分其派位组别。  

 

(31) 问  教育局为何于 2024 年 4 月初向每所参加派位小学发放其学校获通

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名单？  

  

 答  教育局会于 2024年 4月初向每所参加派位小学发放其学校获通知为

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名单，以便学校提醒有关学生家长毋须在

统一派位阶段选校，并为未获通知的学生就参加统一派位提供适切

支援。名单上的学生资料不会包括相关中学的名称、其自行分配学

位申请的选校次序，及有关学生获一所还是两所学校甄选为自行分

配学位正取学生之资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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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2) 问  中、小学可否向外发放学生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

取学生的比率或获甄选为正取学生的数目？  

 

 答  在有关通知安排下，部分学生或会同时获两所参加派位中学甄选为

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，他们最终会按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机制

获派首选的学校，加上部分正取学生或会选择入读非参加派位直资

中学，因此部分未获甄选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学生仍有机会

以备取学生身份获派自行分配学位。换言之，学生获参加派位中学

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比率，或获甄选为正取学生的数目

并非最终的自行分配学位申请结果，获学校纳入正取学生名单的学

生最终不一定派往该校。再者，学生会否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获甄

选为正取学生受不同因素影响，包括家长的选校策略、申请人的数

目、学校收生的准则及比重，以及学额的数目等。因此，学生获参

加派位中学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比率，或获学校甄选为

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数目，并不实际反映有关学校的学术水平

或整体表现。中、小学不可将有关资料／数据向外披露，以免影响

其他学生在统一派位阶段的选校策略。  

 

 

 

教育局  

学位分配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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